
附件 14 
財團法人法律扶助基金會 

台北分會 
台北市金山南路二段２００號６樓 

電話：02-2322-5151  傳真：02-2322-2051 

法院轉介結果回覆單 
轉介個案姓名  案 件 編 號 

法院案號股別  

申請日 
        月        日星期（      ） 

□申請人於約定時間沒有來申請法律扶助 

審查結果 

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時間： 口頭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准予扶助 
  給予法律扶助之種類。 
□法律諮詢。 
□訴訟代理及辯護。 
□調解、和解。 
□法律文件撰擬。 
理由及部分扶助事項。 
□符合無資力者要件，全部扶助。 
□符合最輕本刑三年以上有期徒刑之要件，全部扶助。 
□符合因智能障礙未能為完全陳述之要件，全部扶助。 
□符合部份無資力者要件，給予部分扶助□1/2  □2/3 

   扶助律師姓    名： 

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
□不符合要件，建議駁回。 
□非無資力。 
□顯無理由。 
□非合法居住之人民。 
□就同一事件已受法律扶助，而無再予扶助之必要者。 
□申請人勝訴可能獲得之利益，小於訴訟費用及律師報酬者。 
□申請之事項不符法律扶助之目的者。 
□非扶助之實施範圍或種類。 
□其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駁回理由: 

承辦人員： 

聯絡電話： 
 


